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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城管行复〔2019〕76号 

 

申请人：湛某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地址：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沙园中路 27号 

 

湛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19 年 12 月 18日做出的《关于新康花园康乐苑 B 区 4 栋 C

单元 106 涉嫌违建的答复告知书》（〔2019〕增城管信访复 322

号），12 月 23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依法受理，现

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    撤销〔2019〕增城管信访复 322 号，将广州市增城区新

塘镇新康花园康乐东苑 4 幢 106 房违建限期全部拆除。 

申请人称： 

我是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康花园康乐东苑 B 区 5 幢 C 单

元 205 业主。广州市增城区国规局已查新塘镇新康花园康乐苑

居住用地规划图和该房屋不动产登记查册表都显示无花园，吴

志君所搭建、围蔽的都是违建。   

    被申请人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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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人主体不适格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

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行政复议申请符

合下列规定的，应该予以受理：（二）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

为有利害关系”。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：（一）申

请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，行政复议

机关受理后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

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；（二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该

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

的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吴志

君违建行为的侵害，换言之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

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。况且，

我局已依职权及申请人的投诉，对涉案违法正在进行查处。

根据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复议建议书（穗城管

行复〔2019〕61号）的内容，我局已于 2019年 12 月 18日对

申请人作出了详细回复。因此，申请人认为我局不履行法定

职责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。二、我局已履行法定职责。

我局于 2019年 12月 26日对行政复议申请人湛某所投诉新康

花园康乐苑 B区 4栋 C单元 106涉嫌违法建设进行现场检查，

制作检查笔录、现场照片、现场勘验图、房屋卫星定位图，

向涉嫌违法建设当事人吴志君发出《询问通知书》

（No.0051251），已对涉嫌违法建设行为进行立案调查。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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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反映公共绿地被占用，目前仍存在部分硬底化情况。根

据《广州市绿化条例》第五十七条：“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

罚，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，法律、法规明确规定由

其他单位实施的除外。”第五十八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十一

条、第十二条规定，擅自改变绿地使用性质的，责令限期改

正，恢复原状，并按照改变的绿地面积处以该土地使用权基

准地价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”以及第七十四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：“本条例所称绿地是指已建成的、在建的和城

乡规划确定的绿地，包括：（三）居住区绿地，是指居住区、

居住小区、住宅组团、房前屋后等居住用地范围内的绿地；”

因此，公共绿地被占用，应由绿化园林管理部门查处。综上，

申请人湛某向我局反映吴志君违法建设行为，我局已对其信

访内容中涉及违建部分进行立案调查处理，且严格履行自身

法定职责，请市城管综合执法局依法予以维持。 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 

据《广州“云信访”信访事项登记表》（信访总编

号:GZ19021900109）,2019年 2月 18日，申请人通过网上投

诉方式反映：2014 年以来，增城区新塘镇新康花园康乐东苑

4 幢 106房业主吴志君先后在该房屋正面公共绿地上违建约

150平方米，在房子正面右后方私自违建架空层约 10 平方米，

在该房屋右侧绿化带上违建约 20平方米等，经相关部门多次

查处，目前仍有约 150平方米绿地和约 10平方米架空层违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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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拆除。被申请人 2019年 3月 29 日做出《关于新康花园康

乐苑 B区 4栋 C单元 106涉嫌违建的处理意见书》（〔2019〕

增城管信访复 44号），申请人不服，4月 29日向本机关申请

行政复议，我局 7 月 2日做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城管

行复〔2019〕15号）撤销上述处理意见书。被申请人 7月 16

日做出《关于新康花园康乐苑 B区 4栋 C单元 106 涉嫌违建

的处理意见书》（〔2019〕增城管信访复 193号），申请人 7

月 1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我局 9月 2 日做出《行政复

议决定书》（穗城管行复〔2019〕33 号）撤销上述处理意见

书。被申请人 10月 10日做出《关于新康花园康乐苑 B区 4

栋 C单元 106涉嫌违建的答复告知书》（〔2019〕增城管信

访复 261号），10 月 1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我局 11

月 21日做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城管行复〔2019〕61

号）撤销上述处理意见书。被申请人 12月 18日做出《关于

新康花园康乐苑 B区 4栋 C单元 106涉嫌违建的答复告知书》

（〔2019〕增城管信访复 322号），称：“针对‘目前仍有

约 150平方米绿地和约十平方米架空层违建未拆除’的问题，

新塘镇执法队到达现场了解情况。通过现场核查，该房屋门

前花园面积约为 80 平方米，故你所称的 150平方米绿地与现

实不符；经过认定立案等手续，已经规划认定该房屋花园围

栏、房屋东北方中空层的两堵围墙属于违建，当事人已于今

年 3月份将其房屋花园围栏、房屋东北方中空层的两堵围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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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除，而关于花园的硬底化问题不属于违建范畴；另外，关

于约 10 平方米架空层和二楼雨棚的问题，新塘镇执法队目前

正在收集相关资料，并对现场进行拍摄取证，制作勘验图，

随后将进行是否违法建设认定，向市规划资源局增城区分局

征求该处规划意见”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城市管

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

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。.....”增城区分局

具有对其辖区范围内涉嫌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行为进行查

处的职权。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：“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违法建设投诉、举报制度，向

社会公布信箱、电子邮箱和全市统一的投诉、举报电话，受

理投诉、举报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接到投诉举报后，应

当受理、做好登记，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，有明确投诉、举

报人的，在受理投诉、举报后三十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

投诉、举报人，处理结束后在七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

诉、举报人。”根据《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》第三十六

条第二款第一项：“属于下列范围的建(构)筑物，建设单位

或者个人可以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但是应当根据



6 
 

市容环卫标准和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建设：(一)不增加

建筑面积、建筑总高度、建筑层数，不涉及修改外立面、建

筑结构和变更使用性质的建筑工程，但拆除重建的除外”。

根据《广州市绿化条例》第五十七条：“本条例规定的行政

处罚，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，法律、法规明确规定

由其他单位实施的除外。”第五十八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十

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，擅自改变绿地使用性质的，责令限期

改正，恢复原状，并按照改变的绿地面积处以该土地使用权

基准地价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”以及第七十四条第一

款第（三）项：“本条例所称绿地是指已建成的、在建的和

城乡规划确定的绿地，包括：（三）居住区绿地，是指居住

区、居住小区、住宅组团、房前屋后等居住用地范围内的绿

地；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收到我局 11 月 21日做出《行政复

议决定书》（穗城管行复〔2019〕61 号），及时进行调查处

理，关于申请人投诉的花园的硬底化问题不属于违法建设，

占用公共绿地应由绿化园林管理部门查处，对于 10 平方米架

空层问题，告知申请人查处情况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时限内做

出《关于新康花园康乐苑 B区 4栋 C 单元 106涉嫌违建的答

复告知书》（〔2019〕增城管信访复 322号），告知申请人

举报事项的处理情况，满足了申请人获得答复的程序性权利，

并无不当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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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 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19 年 12 月 18日做出的《关于新康花园康乐苑 B 区 4 栋 C

单元 106 涉嫌违建的答复告知书》（〔2019〕增城管信访复 322

号）。申请人提出的其他复议请求超出行政复议范围，本案

中不予审查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

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日 

 


